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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偿经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主管部门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 

区卫健局在该项目管理中的主要职能一是对项目实施的基

层医疗机构（含村卫生室）就执行基本药物制度工作进行业务指

导和监督管理，二是对项目执行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考核和财政

补助经费的拨付。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程序和依据。 

立项依据：按照《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

（卫药政发〔2009〕78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0〕62 号）、

《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169号）、

《四川省财政、省卫计委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财政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

〔2017〕5号）等文件精神，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含村卫生室）

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药品实行零加成销售。 

资金申报的程序：在确保工作稳步推进的情况下，根据各级

财政补偿经费到位时间，采取“当年预拨、次年考核结算”的办

法进行拨付。原则上在收到上级下达补助资金 30 日内下到各基

层医疗机构。区级财政补助资金按照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相关规

定执行。 

资金申报依据：按照按照《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

施意见》（卫药政发〔2009〕78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

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0〕62

号）、《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

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5〕

169号）、《四川省财政、省卫计委关于印发中央和省级财政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川财社〔2017〕5号）等文件精神执行。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具体支持方向。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中

央和省级财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7〕5号）、《成都市卫生局、



成都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基本药物补助资金管理的通

知》（成卫发〔2014〕12 号）等文件，制定了《成都市龙泉驿

区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偿经费分配方案（2017

版）》，根据各级财政补偿经费到位时间，采取“当年预拨、次

年考核结算”的办法进行拨付。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 

本着“科学、公平、效率、规范”和“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全

覆盖、财政补助全覆盖”的原则，在符合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的前

提下，质量与效率兼顾，建立科学合理的基层医疗机构补偿经费

分配机制。 

把服务人口数、业务收入情况、诊疗人次、住院病人实际占

用床日数、考核结果等作为分配要素，完善基药补偿资金的分配

机制，适当拉开分配差距，激发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提高服务

数量与质量。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含村卫生室）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药品实行零加成销售。 

2.项目具体绩效目标。 

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切实降低患者医药费

用负担，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巩固破除以药养医政

策成果。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该项目为国家医改重要政策之一，是破除“以药补医”重要

举措，我区切实按照上述国家、省、市文件精神执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2018年，我局收到各级财政对基层医疗

机构（含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共 1421.88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719.95万元，省级补助资金，150.77万元，

市级补助资金 202.24万元，区级补助资金 348.92万元。 

2.资金使用。根据各级财政补偿经费到位时间，采取“当年

预拨、次年考核结算”的办法全部进行了下拨。基本药物制度补

偿经费作为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执行单位主要用于核定收支后的

经常性收支差额补助、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涉及的人

员分流安置等符合政府卫生投入政策规定的支出。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区卫健局为确保项目科学管理，有序推进项目相关工作，保

证项目经费有效使用，严格按照《成都市龙泉驿区基层医疗机构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偿经费分配方案（2017 版）》及时进行了

下拨，未出现截留、拖欠、抵扣、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同时补助资金依法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是为确保项目有序规范推进，区卫健局明确了具体分管领

导和具体科室，负责对该项工作的日常业务指导。二是加强了项

目规范管理，制定了项目经费分配方案。三是收到各级财政的补

助资金后，业务科室按照分配原则提交局办公会审议，通过会议

审议后及时全额进行了分配。四是加强考核，完善基药补偿资金

的分配机制，激发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提高服务数量与质量。 

三、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含村卫生室）按照国家、省、市要求全

面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2018 年各级财政对基层医疗机构（含

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共 1421.88万元。其中，

中央补助资金 719.95 万元，执行完成率 100%；省级补助资金

150.77万元，执行完成率 100%；市级补助资金 202.24万元，执

行完成率 100%；区级补助资金年初预算 500万元，按照辖区人

口人均 4元标准进行补助，实际执行 348.92万元。 

四、项目效果情况 

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切实降低了患者医药

费用负担，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巩固破除以药养医

政策成果。2018年基层医疗机构门急诊诊疗人次 177.32万人次，

较 2017年增加了 10.5万人次，上涨 6.29%。医院减少药品差价

收入，累计为患者节约 751.26 万元，切实降低了患者医药费用

负担。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项目是落实国家医改

要求，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文件精神要求，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经

费专款专用并及时下拨，通过项目实施切实降低了患者医药费用

负担。 

（二）相关建议 

1. 继续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加强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使用

管理。 

2. 结合新的基药制度、药品采购制度等要求，进一步完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考核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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